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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协议时效制度系一种重要的时间性程序制度，但在制度实践的过程中存在若干问题。本文以其形成

权时效为研究对象，彰显了发展行政时效制度的理论价值与构建行政协议形成权时效体系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采取了跨部门研究、比较研究、文献研究、实证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案例分析法。除结语

外，本文共分三部分：一是引出问题以及行政协议形成权时效的概念；二是探讨当前行政协议形成权时

效存在的问题；三是针对前述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和思考。本文在对行政协议变更、撤销、解除方面存在

的时效期限选择适用、行政主体缺乏时效限制、相对人时效适当与否等问题的探究上，尝试从行政法理

的角度提出解决措施，以时效为主要手段依法规范行政程序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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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system for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is an important temporal pro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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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l system, but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 practice. This paper takes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for its formation righ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highlights the theoret-
ical value of developing the administrativ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system 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
ance of constructing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system for the formation right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dopts cross-sectoral research, comparative research, lite-
rature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method. Except for the 
concluding remark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ly, it introduces the problem and 
the concept of statute of limitations for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formation; secondly, it discusse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statute of limitations for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formation; thirdly, it 
puts forward perfect suggestions and thoughts for the aforementioned problems. In this paper,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blems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change, revocation and dissolution 
in term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imitation period selection, the lack of limitation restrictions for 
administrative subjects, and the appropriateness or otherwise of the limitation for the relative, we 
try to propose sol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 and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by using limitation as the main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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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协议形成权时效概述 

1.1. 问题的产生 

2015 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范畴；2019 年 11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 较为系统明确地规定“行政协议”的含义；

2021 年 5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集中发布行政协议典型案例，这些无不彰显着我国行政协议法治

事业的长足进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理界与实务界对行政协议时效制度的探究也愈发关注[1]。而不容

忽略的是，对作为实体性制度的行政协议及其形成权进行宏观认识是微观分析行政协议形成权时效制度

此项程序性制度的基础。 

1.2. 行政协议的概念 

就称谓而言，行政协议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被称作“行政契约”，而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

普遍采用“行政合同”[2]。在早期一些行政规范性文件诸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

知》2、《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3 中采用的是“行政合同”。2014 年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之

后，才逐渐使用了“行政协议”的称谓。 
从概念来看，行政协议指的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

Open Access

 

 

1下文简称为《问题规定》。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二)……(行政主体)不履行行政合同义务……”。 
3参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 9 条：“……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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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4根据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问题规定》，

可以得出行政协议的四大构成要素：其一，主体要素，即一方为行政机关；其二，目的要素，即以实现

行政管理与服务为目的；其三，内容要素；即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四，意思要素，即当事人在

依法自愿协商的条件下达成意思表示一致[3]。 
在笔者看来，采用“行政协议”概念的优势就在于其比理论层面术语“行政契约”更为注重与实践

的相适应性；比司法实务界术语“行政合同”多了几分职权、意思、目的及标的要素。同时，此概念也

使得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之间因行政性和民事性而泾渭分明，5亦使行政协议与行政处理 6之间因协议性

而有所差别。 

1.3. 行政协议形成权时效的概念 

形成权在行政法语境下，意味着依照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已经成立的行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

的权利，包括撤销权、解除权、追认权、变更权等诸项权利[4]。而行政时效，系指包括行政机关、行政

相对人、行政监管主体等多方行政主体在法定期限内应当依法行使其权力(利)，否则待该期限届满后，丧

失相应的权力(利)，维护社会秩序与法治安全、平衡行政效率与行政公正、协调各方利益的涉及行政处罚、

复议、诉讼、执行等多领域的期限性制度。7其二者是行政协议形成权时效制度概念的主要构成。 
综上所述，行政协议形成权时效，则是指在行政协议领域中，以变更权、撤销权、解除权时效为主

体内容的各项程序性时效制度的总和。该概念的确定，参照了民事合同领域撤销权时效制度和解除权时

效制度的应用，亦是对协议各方相对人对于合同生效而产生的信赖利益以及基于行政协议所形成的稳定

的法律和社会秩序维护与保障[5]。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探讨的行政协议形成权时效问题，是基于行政

时效制度概念的适用主体、特定类型、法律价值、期限差异等要素上进行的。 

2. 行政协议形成权时效制度的问题 

2.1. 变更权方面 

法院对协议变更后时效与期限的适用存在分歧即为该方面的突出问题。当前，以行政优益权 8 为基

础的情势变更制度滥觞于行政法学理论界，亦有相当部分的司法裁判实例所支撑，有学者予以反对 9。笔

者无意于争辩情势变更于行政协议变更权而言正当与否，对变更权行使之后的诉讼时效与起诉期限的抉

择争议较大更有其可探究之处。10 例如在王飞诉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六塘乡人民政府履行行政协议一案中
11，一审法院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而二审法院以行政协议内容变更实质属于不履行协议内容为由纠正了一

审法院适用法律法规的错误，选择适用了诉讼时效，而具体到案情，实际上原告提起的行政协议变更之

诉已然超过诉讼时效，但仍进入了诉讼裁判程序；但在遂昌县妙高街道含晖村二都街自然村第一村民小

组诉遂昌县国土资源局要求继续履行《征用土地补充协议》一案中 12，法院却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驳回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 条。 
5学者陈淳文在《行政契约与新行政法》一书中指出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尚不能区分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本质区别。而支持二者相区

分的学者的主要判断标准有四大类：“主体说”、“标的说”、“目的说”和“行政优益权说”。 
6行政处理，指的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相应法律、法规和规章所确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和任务，而依行政相对人申请或依职权处理涉

及特定行政相对人某种权利义务事项的具体行政行为。 
7因此，本文认为行政协议行政时效是一个复合型概念，贯通于行政法的诸多领域，行政协议自然也不例外。 
8行政优益权，是指国家为确保行政主体有效地行使职权，切实地履行职责，圆满地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而以法律法规等形式赋

予行政主体享有各种职务上或物质上优益条件的资格，由行政优先权和行政受益权组合构成。 
9学者严益州以《论行政合同上的情势变更》一文中的观点即为代表。 
10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起诉期限为 6 个月，而诉讼时效为 2 年且可中断。 
11参见(2015)渝四中法行终字第 58 号行政裁定书。 
12参见(2015)丽松行初字第 59 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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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些案件裁判情况各异，确证了诉讼时效与起诉期限之间的选择适用问题存在较大

争议分歧或争议的现实可能性。 
虽然根据《问题规定》第 25 条规定，关于起诉期限与诉讼时效的选择已经较为明确，然在实务之中

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单项选择问题。依照“二分法”13 设置法律规定是否意味着法院只能

在起诉期限与诉讼时效中择一适用，是否存在二者并行的情形？其二，悖论问题。依据该规定，前半部

分为行政主体的消极不作为，因与民事合同履行无异而诉讼时效可参照民事法律规范；而后半部分属于

行政主体行使行政优益权的积极作为，因具有明显的公权力属性而诉讼时效可依照行政诉讼法[6]。由于

行政机关单方变更协议的客观效果就是“行政机关不履行、不按照约定履行协议”，如果原告此时选择

起诉，则可依据该法律规定得以适用诉讼时效规则，从而进入行政诉讼审查程序，而审查行政机关是否

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的关键还在于行政机关单方变更协议是否合法，由此形成一种悖论。其三，

期限与时间相交叠的问题。与上述案例相类似的，对于已被单方变更且超出起诉期限或超出诉讼时效的

行政协议，行政协议当事人诉请继续履行而非撤销行政协议，法院应当如何处理[7]？ 
在疫情常态化的环境之下，诉请履行已被单方变更的行政协议，已经变得时常可见。14 笔者认为，

因情势变更引发的行政协议时效制度问题，本质上系源自于不同法学部门的话语体系跨过彼此之间的楚

河汉界，而在依法行政与意思自治的同频共振下相互交织叠合，在这期间所引发的类似案件难以类似处

理的摩擦与冲突，应当引起重视。 

2.2. 撤销权方面 

对行政主体行政的协议撤销权的限制并不充分亦值得探究。前已述及，撤销权赋予了当事人依照单

方意思表示即可使已经成立的行政法律关系得以撤销的权利。行政机关作为行政协议的当事人一方，亦

享有行政协议撤销权。而当前，我国法律法规并未对行政主体的行政协议撤销权进行时间限制[8]。 
孟德斯鸠曾说过：“凡有权者都易于滥用权力”，行政主体的行政协议撤销权自然也不例外。笔者

认为，在这种情形之下，行政主体便可于任意时间行使行政协议撤销权，其危害后果不容小觑。一方面，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极大地威胁了行政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为行政主体恣意妄为、权力滥用与行

政腐败提供了温床和养分，同时第三人基于行政协议合同外观而产生的合理信赖利益亦会受到创伤，由

此既会损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既存的行政法律秩序，也会损害第三人与行政协议当事人之间将

要发生已经新建的行政法律关系，终将祸水引向社会公共利益，这显然与行政协议及其时效制度设置初

衷相违背[9]；另一方面，就法律价值而言，其也会危及依靠行政协议规则维系起来的合同交易、社会法

治、公权诚信、交涉安全等方面的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危害后果的累积，最终与蕴含在行政协议时

效制度中的安全、秩序、正义、平等、效率等组合形成的价值序列相忤逆。 

2.3. 解除权方面 

行政相对人协议解除权时效相关问题尚需明确何者在何种法定期限性内以何种方式行使法定解除权，

成为行政协议解除权时效制度运行过程中面临和所要回答的根源性问题。需要明确的是，在行政协议中，

存在着“行政协议解除权体系”：法定解除权、单方解除权、约定解除权。15 

 

 

13此处“二分法”参考了学者肖洒的观点，具体指的是《问题规定》第 25 条将行政协议案件做了两种区分：一是“对行政机关不

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即行政机关的“消极不作为”，并规定诉讼时效和诉讼费用的确定参照民事法律规

范；二是“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即行政机关的“积极作为”，是行使公权力的国家行为，诉讼

时效和诉讼费用的确定适用行政法律规。 
14类似案件可参见(2015)丽松行初字第 62 号行政裁定书、(2016)闽行终 192 号行政判决书。 
15笔者认为，法定解除权作为行政协议制度中别具特色的解除权类型，且其影响和作用十分深刻，应当予以单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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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法定解除权下存在着时效平等性问题。依据行政法与民法而赋予的法定解除权方面，行政主

体享有法定解除行政协议的权力，且应当采取通知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方式行使，却并无时效制度的设计

[10]。如此设计行政主体行使行政协议解除权，无外乎是出于行政管理目的之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目的之

实现的考虑，自不待言；而依照现行的行政法律法规，行政协议相对人原则上通过提起行政协议撤销之

诉行使行政协议解除权，且应当遵循《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起诉期限的规定，如此设计在是否会破坏时

效制度的平等性存在争议。其次，在单方解除权方面，无时效正当性问题尤为突出。基于行政协议制度

的行政性而赋予行政主体的单方解除权方面，行政机关所专门享有的此种单方性权力主要特点即为不受

行政相对人意志控制的、不受行政时效制约、仅仅凭借行政机关单方意志即可解除行政协议，其对于行

政相对人而言是否太过蛮横霸道引人深思[11]。最后，约定解除权下期限的性质归属如何确定也颇为重要。

基于行政协议制度的协议性而赋予的约定解除权方面，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 149 条规定：

“行政契约，本法未规定者，准用民法相关之规定。”《问题规定》第 27 条亦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行

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16 这实质上是对行政协议约定解

除权行使期限存在的确认，但关于行政协议当事人双方所约定的解除权行使期限是否属于行政时效制度

的范围仍有待明确[12]。 
综上以观，若不对上述行政协议解除权时效问题进行逐一阐释，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在行政协

议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不平等性，使得行政协议所涵养的契约精神鹜于虚声，使行政协

议与民事合同之间发生混淆，侵损行政协议时效制度适用的法律边界性[13]。 

3. 行政协议形成权时效制度的完善 

3.1. 变更权时效 

明晰协议变更后的时效与期限的适用规则，是对该制度变更权时效的完善途径之一。在此方面可以

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关于起诉期限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问题规定》第 25 条规定的“二分法”

应当作为总体性原则而在司法审判中继续贯彻和沿用。在行政协议形成权诉讼中，在起诉期限与诉讼时

效的关系问题上，应当坚持各自独立的原则择一适用，不能既适用起诉期限又适用诉讼时效，否则不仅

会使二者发生混同，令独立设置期限制度与时效制度的法律规定归于无意义，还会造成司法秩序的混乱

与司法审判人员的无所适从[14]。 
其次，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前述悖论进行解释。笔者认为，《问题规定》第 25 条规定的立法逻

辑在于在区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协议行为是否涉及到行政优益权的基础上，进而对起诉

期限和诉讼时效予以择一适用。17 在上文所述的悖论情形中，被单方变更的行政协议虽在客观效果上可

以表现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或不按照约定履行协议，但本质上仍有行政优益权是否行使了的差异区别，因

此即便形式上在行政协议诉讼中原告在单方变更行政协议后诉请履约，而实质上却涉及到了行政优益权，

因与一般民事合同履行产生了根本区别，行政性得以凸显，还是应当选择使用起诉期限而非诉讼时效，

由此以目的解释的方法化解悖论问题[15]。其优势有三：一维护了行政协议作为行政行为所有的确定力和

执行力；二是明确区分了时效制度与期限制度；三是划分了行政协议争议纠纷的不同类型，将不履行法

定职责和不履行协议义务相区别开来，由此划定了行政协议诉讼范围。 
最后，应当以分而待之的态度对待超期超时问题。一方面，前文已述，起诉期限涉及到行政优益权

 

 

16再比如，我国《民法典》第 562 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

解除合同。”但需要注意的是，行政协议受制于其行政性而在意志自由程度上低于民事合同。 
17此处系笔者依照目的解释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为前文所述的悖论情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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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使问题，因而应当适用行政法律规范[1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行政相对人超过起诉期限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受理后发现超过起诉

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亦即行政相对人丧失了起诉权。同时，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经人民法

院审理发现超过诉讼时效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即当事人丧失的是胜诉权[17]。另一方面，诉讼时

效是在行政协议并未涉及行政优益权而与一般民事合同无异，从而参照民事法律规范更为妥当。故此，

笔者认为，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53
条的规定，权利人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予以受理，不得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不

予受理[18]。由此，法院应以一种客观严谨的态度对待超期超时的交叠问题，其本质上还是基于对行政协

议时效制度中行政优益权的把握；同时准确适用行政协议时效制度和起诉期限制度为宜，督促权利人及

时合理地行使权利。 

3.2. 撤销权时效 

撤销权时效的完善目标，主要在于对行政主体撤销权时效适度限制的积极探索之上。对此，可以从

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切入。 
首先是在理论层面，构建起行政主体协议撤销权时效限制制度。关于行政协议撤销权时效制度如何

设置，我国采取的是严格的法定主义，且其针对的对象仅为行政管理相对人。例如《问题规定》对行政

协议相对人的协议撤销权采取了法定形成诉权的设定方式，即行政相对人需要通过提起撤销之诉来行使

行政协议撤销权。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从行政协议的行政性——目的的公共利益性、任务的行政管理性、

秩序的公共权力性方面考虑的[19]。对于行政主体而言，应当采取平等主义，以行政相对人的起诉期限作

为行政主体的撤销期限，同时保留现行法律法规推行的通知主义作为行使方式。这一方面有助于强化行

政协议的协议性，弘扬契约精神；另一方面，满足了对行政主体撤销权进行合理必要适度限制的需要，

维护起诉期限制度与行政时效制度的相对一致性。需要注意的是，与起诉期限相同的是，行政主体的撤

销期限亦不应适用时效中断、中止制度。18 
其次，在实践层面则可以尝试推动人民法院建立行政主体行政协议撤销权时效审查机制，令其成为

规制行政主体协议撤销权时效制度的有力武器。笔者认为，该项工作的重心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撤

销权时效合法性审查，即行政主体行使协议撤销权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当然，这建

立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之下；二是撤销权时效合约性审查，即行政主体行使协议撤销权的时效是否违背其

与行政相对人依法协商基础上形成的行政协议内容，这牵扯到下文将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约定的形

成权期限是否属于时效制度的范畴。当然，协议条款关于时效的规定不能与法律相抵触。故而，上述两

种制度的构想实质上是行政协议自身行政性与协议性的内化和表征。 

3.3. 解除权时效 

在解除权时效方面，完善工作应主要集中在问题或态度的明确上。 
首先，法定解除权时效应当依法与规制。在笔者看来，法定解除权中存在着与单方解除权相交织的

情形，为了确保行政协议能够充分实现行政优益权，且据制度运行的现状，该制度的法定解除权应依法

受到时效的束缚。本文认为，可以参照前述有关撤销权时效限制制度进行设计，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

而在法院进行审查的方式上，若行政协议具有公定力，则应主动审查其是否罹于时效，反之则不应主动

审查；在审查的标准上，应当考虑情势变更和公共利益两个因素，与行政协议和时效制度的理念要相一

 

 

18通过文献资料，笔者了解到《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 141 条第 1 款规定：“仅可依据可撤销的行政行为的非有效性，且在可提起

有关行政诉讼的期间内，或在被诉实体做出答复前，将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废止。”这就有利于撤销权时效期限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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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次，应当阐明单方解除权无时效的正当性[20]。单方解除权作为行政协议解除权体系中最具特色的

一环，其本应参照民事合同消灭效力的模式适用时效制度[21]。但行政协议本身具有的行政性以及公共利

益的考量，使得行政主体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危及公共利益安全或行政协议任务难以实现而可于

任意时间单方解除行政协议，通过将行政协议归于无效的代价换取行政管理目标的保障，因此具有一定

的正当性[22]。在域外，例如德国则是出于避免或除去公共福利之重大损失的目的而使单方解除权不罹于

时效的。19 最后，需要申明约定解除权并非时效制度内容的观点。约定解除权与前述两种解除权的共同

作用在于，其都具有消灭行政协议效力的法律效果[23]。而约定解除权源自于行政协议的协议性，本质是

属于行政协议当事人之间的情况约定，故而彼此之间对于解除权期限的约定性质上应认定为合同的内容，

其不具有行政时效制度规制行政法律秩序的作用，也并非能够全面囊括行政时效制度的法律价值取向，

故不应认定其为时效制度的内容。 

4. 结语 

2015 年 5 月 1 日新《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标志着行政协议这类新型案件正式地被纳入了行政诉

讼的轨道；2021 年 7 月 15 日新《行政处罚法》开始施行，其中的行政追诉时效新规定使得行政程序法

中的行政时效制度成为焦点。由此，伴随着行政协议形成权诉讼案件数量的增多，加之作为行政程序制

度之一的行政时效制度起步较晚、作为行政实体制度之一的行政协议制度先天不足，使得行政协议形成

权时效问题尤为突出[24]。 
法国启蒙时代法学家孟德斯鸠曾有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可见其

对民法作为“万法之母”的尊崇。行政协议制度身处于行政法与民法的交叉点，而行政协议形成权时效

制度中又有着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的交融，受到行政法与民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水土各异的影响而需要

依法调整和规范，以防止其异化。本文通过对行政协议形成权中变更权、撤销权、解除权时效制度问题

的引入，阐发出笔者关于法院对行政时效与起诉期限的抉择适用、行政机关的时效限制、行政相对人的

时效平衡性构建问题的完善与思考，期望为今后的法治工作提供些许裨益。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民法

典的深入贯彻及行政法学的理论发展，被视为民事契约精神与当代行政理念的完美结合体的行政协议制

度，能够不断畅通发展之渠，取得“行政性”与“协议性”两端平衡，获得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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